
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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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经营主体注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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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市场成员权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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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市场成员义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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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交易品种及交易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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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价格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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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基本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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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营

第四十二条

第四十三条

原则上，数年、年度等定期开市的电力中长期交易，交易公告

应在交易申报前至少 3 个工作日发布；月度等定期开市的电力中长

期交易，交易公告应在交易申报前至少 1 个工作日发布；连续开市

的电力中长期交易不再发布交易公告。

第二节 交易约束与出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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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绿色电力交易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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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计量

第六十九条

处于调试期的机组，如果和其他机组共用计量点，按照机组调

试期的发电量等比例拆分共用计量点的上网电量，确定调试期的上

网电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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